 鞍国土资党组发[2009] 30号

关于姜兴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局机关各处（室）、分局，局属事业单位： 

经市局党组二○○九年八月三日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姜兴歧同志任鞍山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开发区分局业务科长；

邱菡同志任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办公室主任；

姜燕同志任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地籍科科长。

二○○九年八月十一日
主题词： 国土资源     干部任职     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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